反邪教专责社工服务项目的采购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反邪教队伍建设，促进防范处理邪教工作可持续发展，根据市、新区战略工作部署，大鹏新区政法和社会工作局拟向相关社工机构购买反邪教专责社工服务项目，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新区反邪教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反邪教专责社工服务项目

（二）采购预算金额：65.5万元

（三）资金来源：部门预算

项目时间
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
三、服务内容
（一）负责辖区在册人员档案管理、定期走访等工作。

（二）配合开展对辖区相关对象关心关爱等各项工作。

（三）负责新区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系列活动。
（四）与反邪教专责社工项目相关的其他事项。
服务机构需按照上述要求，提供专业社工服务人员数量5名，具有良好的合作协调、公文撰写能力，定期或不定期结合提升项目人员的业务能力素养，全面增强提高项目服务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四、供应商资格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五、报价所需材料（每种资料提交一份）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
需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不接受扫描件。
（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需原件复印并加盖公章，不接受扫描件。
（三）报价明细文件
本项目的报价以人民币计算，所有费用为含税价，不得单列税点。报价明细包含报价单位名称、单位地址、报价经办人姓名及其联系方式、每项单价、数量、合计金额等并加盖公章（多页请加盖骑缝章）。

（四）其他辅助材料。

1.项目服务方案；
2.与政府单位合作经验情况；
3.同类或相似类项目工作经验。
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

六、申请材料递交截止时间和地点
（一）自公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需递交申请材料，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申请文件视为失败。
（二）申请材料可投递邮箱或快递送至大鹏新区政法和社会工作局。

1.邮箱地址：dpzfwwk@dpxq.gov.cn。
2.快递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金岭路1号大鹏新区管委会5号楼212。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宁工，电话：88159035。

深圳市大鹏新区政法和社会工作局
2025年8月8日

